
113040302 有關「科研市集」商標異議事件(商標法§29Ⅰ○1 、○3 )(最

高行政法院 111年度上字第 463號判決) 

 

爭點：於商標異議案件系爭商標是否具有識別性之認定時點，以及多

個商標合併使用之證據採認原則。 

 

系爭商標 

 

註冊第 02031242號 
申請日：107/12/06  
註冊日：108/12/16 
第 001類「工業用化學品；科學用化
學品；化學試劑」商品 
第 009類「實驗室用儀器」等商品 
第 035類「化學製品零售批發；精密
儀器零售批發」等服務 
第 042 類「為他人研究和開發新產
品；科學研究」等服務 

相關法條： 商標法第 29條第 1項第 1、3款。 

案情說明 

  上訴人前以「科研市集」指定使用於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9、35及 42類之商品及服務申請註冊，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

稱智慧局）核准列為註冊第 02031242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參加

人於 109年 3月 11日以系爭商標之註冊有違商標法第 29條第 1項第

1款、第 3款及第 30條第 1項第 4款、第 10款規定，對之提出異議。

經智慧局審查，認為系爭商標註冊並未違反上開規定，以 110年 3月

31 日中台異字第 G01090151 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異議不成立之處分

(下稱原處分)。參加人就原處分認為系爭商標具後天識別性未違反商

標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 款規定不服，提起訴願，經被上訴

人(即經濟部)認有違反商標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且未取得後

天識別性，而以 110 年 9 月 10 日經訴字第 11006305480 號訴願決定

書予以撤銷原處分，由智慧局於 4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決定，上訴



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撤銷訴願決定。經原審判決駁回，提起

本件上訴。 

 

判決主文 

一、 上訴駁回。 

二、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判決意旨> 

一、按商標法第 18 條規定：「（第 1 項）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

之標識，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立體形狀、動態、全像

圖、聲音等，或其聯合式所組成。（第 2項）前項所稱識別性，

指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

源，並得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者。」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商標有下列不具識別性情形之一，不得註冊：一、僅

由描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用途、原料、產地或相關特性

之說明所構成者。」商標的主要功能在於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

若一標識無法指示及區別商品或服務的來源，而不具有識別性，

即不具商標功能，自不得核准註冊。以文字作為指示及區別商品

或服務來源的標識，是否具有識別性，取決於文字的意義及其與

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間的關係。若對商品或服務的品質、功用或其

他有關的成分、產地等特性，作直接、明顯描述，依一般社會通

念，如與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有密切關連，消費者容易將之視

為商品或服務的說明，而非識別來源的標識者，即不得註冊，不

以一般提供該商品或服務者所共同使用為必要。又商標識別性之

審查，應就商標整體觀察，即使其中包含不具有識別性的部分，

如果整體圖樣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指示及區別來源的標

識，即具有商標的識別性。經查，系爭商標乃由未經設計之横書

中文字體「科研市集」所構成，而其中「科研」一詞，雖未編於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然科技部依科學技術基本法訂定之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將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

簡稱「科研採購」，是「科研」即為科學技術研究或科學研究之

簡稱；而「市集」一詞，於國語辭典修訂本所訂係指在固定時間、

地點，進行貨物買賣的場所，為原審依法認定之事實，原審因認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1類「工業用化學品；……」、第 9類「實

驗室用儀器，……」、第 35類「五金零售批發；……」及第 42

類「提供研究和開發；……」等商品及服務，予相關消費者認知

之印象，在於描述其為科學研究相關器材等商品，或所提供販售

之商品與科學研究相關，或係提供科學研究相關服務，客觀上不

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及服務來源之標識，並得藉

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當不具識別性；「市集」業經智

慧局公告例示為不專用，以不專用之「市集」與其他不具識別性

之「生鮮」、「生活」所結合之單純文字而成之「生鮮市集」、

「生活市集」，亦均不具有識別性，需再結合其他具有識別性之

圖示或文字後，該商標整體始符合先天識別性之要件。從而，系

爭商標為單純之「科研市集」文字，自不足以表彰商品及服務來

源之標識，應認不具識別性，而有商標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

規定不得註冊之情形。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所為認定並無違誤，

亦無違反識別性審查應以商標整體觀察之原則。原審並就上訴人

主張何以不足採取，予以論駁甚明，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

旨主張系爭商標雖結合既存之「科研」與「市集」，然結合之巧

思已產生獨特意涵，具先天識別性，原審之認定違反識別性審查

應以商標整體為之云云，並無足採。 

二、次按商標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有前項第 1 款或第 3 款規定

之情形，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

識別標識者，不適用之。」是不具先天識別性的標識，未必不能

取得商標註冊，如果申請人可以證明該標識於市場使用後，相關

消費者已經將其視為指示及區別一定來源的標識，此時，該標識

具有商標功能，仍可以核准註冊。又現行商標法第 29 條規定係



於 100年 6月 29日修正公布，係將修正前第 23條第 1項第 1款

至第 3款及第 4項，有關商標識別性積極要件欠缺之情形，因使

用而取得識別性之規定，修正規定於第 29 條，至於其他不得註

冊之情形，則於第 30條規範之，而 100年 6月 29日修正公布前

商標法(即 92 年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 23 條規定：「商

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註冊：……」立法理由載稱：「原條

文所定『不得申請註冊』，致實務上得否註冊係以申請時作為判

斷之時點，惟商標須經審查始准予註冊，恆需一段時日，常見申

請時雖有不准註冊之情形，但於審查時已不存在該情形，於無違

反公益又無妨礙他人權益時，如悉以申請時作為准駁時點，並不

合理，爰將『不得申請註冊』修正為『不得註冊』。至何種情形

應以申請時為準，另於第 2項明定，以資明確。」而現行商標法

第 30條第 2項僅規定前項第 9款及第 11款至第 14款所規定之

地理標示、著名及先使用之認定以申請時為準，則商標是否具先

天識別性或已取得後天識別性而得以註冊，自應以註冊審定時為

準。又商標異議制度係透過公眾審查，在短期間內 (註冊公告後

3個月) 藉由異議程序確認商標註冊的合法性，提高商標權的可

信度，參酌商標法第 60 條規定：「評定案件經評定成立者，應

撤銷其註冊。但不得註冊之情形已不存在者，經斟酌公益及當事

人利益之衡平，得為不成立之評定。」其立法理由明載：「……

三、原條文但書係情況決定之規定，著重於公私利益之平衡，主

要在於考量商標註冊時之違法情形，於評定時，因既存之客觀事

實促使構成違法事由不存在者，得為不成立之評決。……四、另

商標異議案件，須於商標註冊公告日起 3個月內為之，其短期間

內公益與私益變動較為輕微，故無適用本條但書規定之必要，併

予說明。」而排除商標異議案件適用商標法第 60 條但書規定。

足見商標若不具先天識別性，且於註冊審定時之使用證據未能證

明已取得後天識別性，商標專責機關自不應准許其註冊。若該商

標經核准註冊後，第三人於註冊公告 3個月內以該商標欠缺識別



性為由提起異議，縱欠缺識別性之情形已不存在，商標專責機關

亦不得為異議不成立之審定。準此，若認在行政訴訟中，行政法

院得審酌商標核准註冊審定後才取得後天識別性之事實狀態而

認定異議不成立，無疑與商標異議制度在迅速修正註冊瑕疵、強

化商標註冊公信力的功能有違，亦與商標法排除異議制度適用商

標法第 60 條但書之立法目的不符。因此，應認行政法院於商標

異議案中就商標是否欠缺識別性之認定，其事實狀態基準時，應

以系爭商標核准註冊審定時，而非異議審定時，亦非事實審法院

言詞辯論終結時。原審謂撤銷訴訟判斷行政處分合法性之基準

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為原處分發布時之事實或法律狀態，而

認本件上訴人係提起撤銷訴願決定之撤銷訴訟，是本件商標異議

案之事實基準時，應為系爭商標核准註冊審定時等語，雖混淆異

議審定處分與商標核准註冊審定處分，然其認本件事實基準時應

以系爭商標註冊審定時之結論並無不合，原審因而認定甲證 19

至甲證 39 均為系爭商標註冊日即 108 年 12 月 16 日之後，不得

作為證明系爭商標具有後天識別性之證據資料，經核並無違誤。

上訴意旨主張後天識別性之判斷應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

事實基準時，原審認應以商標註冊審定時為準，而未審酌系爭商

標註冊後之使用證據，適用法規顯有違誤云云，並無可採。 

三、判斷標識是否取得後天識別性，應就權利人提出之證據資料，審

查是否作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使用，並衡酌個案實際交易市

場的相關事實，綜合審查是否已使我國消費者將其與商品或服務

產生來源之連結。原則上，越是直接明顯的描述性文字或不具有

識別性的標識，消費者越不會把它當作是識別來源的商標，則越

需要藉由更多的相關物件或媒介物的使用，讓相關消費者認識該

標識為商標。當該標識不是單獨使用，而是與其他商標合併使用

時，合併使用的資料於作為該標識的使用證據時，須證明在排除

與其合併使用的商標後，仍單獨具有識別性者，始得註冊。在標

識經常與其他商標合併使用的情形下，要證明其取得識別性，通



常需要較多的使用證據。經查，上訴人於原審表明其所提出之證

據僅以甲證 14至 42為主張，其他不再引用。上訴人所提甲證 8

至甲證 14，分別為 108 年 9月 12日 Email 簽名檔、108 年 3 月

5日相關消費者對科研市集品牌之討論、108年 1月 14日、同年

月 19 日、同年 4 月 3 日各大學特約商店合作契約、105 年台安

傑天使投資評論、2018年 12月 3日公車廣告、科研市集介紹影

片 2019、2018年 10月 12日鍍膜年會活動資料、2018年 11月 9

日化工年會活動資料、2018 年 11 月 16 日材料年會活動資料、

2018 年 12 月 8 日化學年會活動資料、2019 年 1 月 18日高分子

年會活動資料、2019 年 11 月 1 日真空年會活動資料、2019 年

11 月 8 日化工年會活動資料、2019 年 11 月 17 日鍍膜年會活動

資料、107年 11月 16日獲選獎項資料，乃系爭商標或有結合燒

杯之圖案，或有結合英文字 sciket，或結合上開二者等情，為

原審依法認定之事實，可見上開證據資料均為系爭商標結合其他

圖案之使用證據，然資料並不多，則依前開說明，該等使用證據

尚難認在排除燒杯圖案或 sciket 文字後，單獨之「科研市集」

已能讓消費者認知該標識指向特定來源。至其餘證據或為商標註

冊日後之證據，或非系爭商標使用事證，或與系爭商標是否取得

後天識別性無關，或非系爭商標使用於第 1 類、第 9 類及第 42

類商品或服務之使用證據，原審綜合觀察上訴人所提證據後，認

上訴人提出之證據資料均無從認系爭商標已取得後天識別性，其

認事用法與論理法則、經驗法則無違，亦無判決不備理由情事。

至原審謂甲證 8 至甲證 14 非單純使用系爭商標之證據資料，難

採為系爭商標於註冊時業經上訴人廣泛使用而取得後天識別性

之證據資料，用語固未盡周延，然不影響其上揭審認結論。又商

標是否取得後天識別性，應以該商標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的實

際使用證據認定之，上訴人主張購買第 35 類化學原料用品之消

費者，未來亦可能購買或使用工業化學品、實驗室儀器、五金、

代理進出口服務，是第 35 類化學原料零售批發領域之消費者，



亦同樣為第 1 類工業用化學品、第 9 類實驗用儀器、第 35 類五

金零售批發、代理進出口及第 42 類研究和開發服務之相關消費

者云云，自無足採，尚難以此作為系爭商標已有使用在第 1類、

第 9類、第 35類、第 42類商品服務之有利論據。原審就此雖疏

未指駁，然亦不影響其結論。上訴意旨仍執系爭商標已取得後天

識別性等陳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四、末查，本院為法律審，依行政訴訟法第 254條第 1項規定，應以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當事人在上訴審不得

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或新事實、新證據資為上訴之理由。上訴人

於上訴時提出甲證 49至甲證 73等證據主張系爭商標具後天識別

性，然未具體指出其於原審何時為上開新證據及新事實之主張，

自不得以之作為上訴理由，本院尚無從加以審酌，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 條及行政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 項、第 98 條第 1 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